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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重组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鉴于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向樊海

东、冯锐钰、于凯、马俊强、王国斌、马超、陈敬敏、孙春艳、康小琳、秦文汉

等 35 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佰信蓝图科技股份公司

99.73%的股权；上市公司拟向朱正荣、彭飞宇、湖州德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合信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就本次交易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

严格限定相关信息的知悉范围，并贯穿于本次交易的过程始终。现公司就本次交

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一、 公司筹划本次交易期间高度重视内幕信息管理，自交易双方初步接触

阶段至本次重组框架性方案基本确定阶段，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仅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部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的核心人员知悉相关敏感信息。 

二、 为避免股价出现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且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三、 公司和交易对方为了顺利完成发行工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并与上述机构签署了保密合

同。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制作了《交易进程备

忘录》，持续登记筹划决策过程中各关键时点的参与人员、筹划决策方式等，并

督促涉及人员签字确认。 

四、 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

息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



5-5-10-2 
 

买卖公司股票。 

五、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12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

查询，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同时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相关

内幕知情人及其关联人在公司在本次筹划资产事项披露日（即 2018 年 8 月 14

日）前六个月买卖本公司的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相应的自查报告。 

综上所述，公司与交易对方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泄露，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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